
延庆县教育委员会文件
延教体美字[2006]31号
★
延庆县教育委员会关于进行

中小学体育、艺术教师专业技能考核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职业学校：

    为进一步深化中小学体育、艺术教学改革，适应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需要，培养符合新课程标准要求、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教师队伍，提高中青年体育、艺术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技能，延庆县教委决定对全县中小  学、职业学校的体育、艺术教师进行专业技能的全面考核。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孟顺利

副组长：郑世永

成  员：池  深、赵芳红、王云萍、赵立新、陈满利、张德祥、

        张玉田、郭淑华、闻  杰、刘凤仙、王  艺、乔丽珍 

二、考核原则：

   1.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。
  2.全员性参与的原则。
  3.全过程管理的原则。

三、考核方案

各项考核方案见附件1、附件2、附件3。

四、考核成绩

    考核成绩为合格、不合格两个等级；每项考核完毕，累积分为合格者，教委颁发“延庆县体育（艺术）教师基本功--专业技能考核合格”证书。考核成绩为不合格者，需进行补考。

五、考核结果

    教委体美科、教研中心将每次考核结果纳入教师业务档案，作为晋级、评优、评先内容之一。

六、考核安排  

    本次全县中小学体育、艺术教师专业技能的全面考核由县教委主办，具体考核工作由教科研中心负责组织实施。考核时间由教科研中心中小学音乐、体育、美术教研室另行通知。

2006年10月

附件1  延庆县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技能达标考核方案

附件2  延庆县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技能达标考核方案

附件3  延庆县中小学美术教师专业技能达标考核方案

附件1

延庆县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技能达标考核方案

    教师基本功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活动职责、胜任教育教学活动、完成活动育人任务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。为加强我县体育教师队伍建设，促进体育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不断发展，提高体育教学质量。特制定体育教师教学基本功达标考核方案：

一、参加考核人员

   现任体育教师全体参加，男45岁、女40岁以上的体育教师不参加技能部分的考核。

二、考核内容和标准

    1.课程标准：掌握课的性质和价值，深刻理解课的理念，参透五个领域的主要内容，常用术语。
    2.制定教学计划：能根据学校场地、器材的实际状况，学生运动水平的实际情况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目标，科学合理地制定学段教学方案、学期进度、单元计划。

    3.备课：能从教学实际出发精心设计教学过程，认真构建学生主动学习的策略和方法，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、合作性和自主性。教案字迹工整、规范，符合规范教案的要求。

    4.口令：队列队型及操的口令；口令宏亮有节奏，能根据动作特点把握口令的准确性。

    5.技能：初高中教材的技能部分；能够准确、独立地完成各项教材的各个技术动作。

    6.讲解：能抓住技术动作的要点，讲解要简明扼要、通俗易懂，富有启发性。

三、考核方法

    1.课程标准的考核采取笔试答卷的方式 

    2.教学计划、备课的考核采取分片检查的方式

    3.讲解与口令的考核由教学片组织考核

    4.教学技能考核分三步进行，第一步学校自行考核；第二步按各片进行考核；第三步县考评组抽查

四、考核时间

    1.课程标准的理论考核在07年1月

    2.教学计划、备课在07年6月
    3.讲解与口令的考核时间另定

    4.技能考核在06年9-10月各校组织教师练习所有项目并进行考核，11月各片组织各项的考核，12月体美科、教研部组成考评小组进行抽测

五、考核等级

  合格、不合格两极

附：专业技能考核内容

体育教师专业技能考核内容
一、田径

  1.快速跑（50米全程）

  2.跨越式跳高、背越式跳高

  3.蹲距式跳远、挺身式跳远、三级跳

  4.双手向前掷实心球

二、体操

    1.单杠：单（双）足蹬地翻身上成支撑——单腿向前摆越成骑撑——骑撑后倒挂膝上——单腿向后摆越成支撑——后摆转体90度下

        悬垂慢翻上——向前腹回环——后摆挺身下

    2.双杠：跳上成支撑——支撑摆动2-3次成分腿坐——前进一次后摆交叉转体180度成分腿坐——弹杠并腿进杠——支撑后摆挺身下

  挂臂摆动屈身上

    3.横箱屈腿腾越，纵（横）箱分腿腾越

    4.技巧：慢起头手倒立（停2秒）——向前滚动成坐撑——肩肘倒立（停2秒）——单肩后滚翻成单膝跪撑平衡——跪撑——跪跳起

       侧手翻——转体90度并腿立——直腿后滚翻——挺身跳

三、球类

    1.足球

 脚内侧踢停球、脚背内侧踢球、运球（脚内、脚背外侧）

    2.篮球

 双手胸前传接球、运球行进间单手高手投篮、原地单手高手投篮

    3.排球

正面双手下手垫球、正面双手上手传球

四、武术

    熟练掌握1——2套拳或刀

五、舞蹈或健美操

    熟练掌握1——2套动作

附件：2006年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技能考核登记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
	民  族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教  龄
	

	学  历
	
	职  称
	

	考

核

组

意

见
	签   名：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

教

委

审

查

意

见
	盖   章：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本表经县教委盖章后装入个人业务档案

附件2
 延庆县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技能达标考评方案

一、制定考评方案的依据

在新课程改革的基本思想指导下，依据全日制义务教育《音乐课程标准》、《北京市义务教育〈音乐〉课程改革实验教材》、《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技能培训》和我县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技能的基本现状制定本方案。

二、考评目的

通过开展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技能达标考评活动，促进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苦练教学基本功，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，强建音乐教师队伍，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效果。

三、考评内容

考评的内容主要以教师现用教材内容为主。

中学：

    1.钢琴：自选一首钢琴练习曲或者乐曲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；

    2.声乐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和一首自选声乐曲（最好在教材中选），声乐曲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；

    3.器乐：自选一种乐器（不包括钢琴）演奏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；

    4.边弹边唱：13、15册教材中必唱歌曲；

    5.理论：《音乐课标》以及高中上册教材和初中13、15册教材中涉及到的音乐基础理论知识。

小学：

    1.钢琴：自选一首钢琴练习曲或者乐曲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；

    2.声乐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和一首自选声乐曲（最好在教材中选），声乐曲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；

    3.器乐：自选一种乐器（不包括钢琴）演奏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；

    4.民族舞蹈：(1)自选舞蹈表演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；

    (2)即兴表演：根据音乐进行即兴表演时间不超过3分钟。

    5.边弹边唱：1、3、5、7、9、11册教材中必唱歌曲，（选一首，抽一首）

    6.理论：《音乐课标》以及1、3、5、7、9、11册教材中涉及到的音乐基础理论知识。

四、考评的要求

    1.钢琴：能够认真、准确、流畅、完整、有表情地弹奏乐曲或练习曲。

    2.声乐：能够运用正确的呼吸方法有气息支持；态度认真、自信；音高、节奏正确；咬字、吐字清晰；准确表达歌曲的思想感情。

    3.器乐：能够态度认真，自信地独自演奏一首乐曲；演奏姿势、方法正确；音高、节奏准确；演奏的表情与作品的要求适应。

    4.边弹边唱：伴奏简结、准确、流畅；歌曲表现认真、准确、有方法。

    5.理论：掌握教师现用教材（高中上册，初中13、15册；小学3、5、7、9、11册）中涉及到的重要的音乐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；掌握《课标》中一些重要的理念和基本的内容、要求和建议。

    6.民族舞蹈小学：符合音乐特点，音乐表现力丰富，生动、形象感人。

五、考评的方式 

   1.边弹边唱项目根据具体情况抽条进行；

   2.理论部分根据初、高中、小学情况统一出卷进行考评；

   3.其他项目在考评时间内教师根据自己准备的内容参加考评。

六、考评安排

   1.第一学期考评内容：边弹边唱和理论部分；

   2.第二学期考评内容：声乐、钢琴和器乐或舞蹈。

七、考评结果

   1.考评内容每项100分，60分为合格，75分为良，85分以上为优秀。各项考评均合格的由教委体美科统一发达标证书；

   2.考评根据教师参评情况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进行表彰。

八、说明：

   1.要求音乐教师全员参加，无达标证者取消各种评先资格。

   2.各项考评内容的具体考评时间另行通知。

附件3

延庆县中小学美术教师专业技能达标考评方案

    新的课程改革对美术教师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，为了提高我县中小美术教师的专业化发展，现依据课标要求和教材内容，针对我县中小学美术教师专业技能达标，提出具体实施方案。

一、专业对口、学历达标。

二、持证上岗、无证淘汰。

三、考评内容：专业技能以新教材四个学习领域为导向。

A：必考

    1.绘画命题创作：要求主题突出、构图合理、有意境。（国画、粉彩、装饰画自选）

    2.工艺命题设计：要求设计有创意、主题突出、材料运用巧妙。（如：立体纸工、包装设计、标志等）

    3.理论常识：美术常识(如：色彩、透视、构图等等)；美术史；画家与作品风格；不同年代的艺术特点；课标及教材内容等。

    4.动漫设计：运用电脑动画软件进行主题创作。

    B：（小学另加）

    5.美术字：要求字体特点突出、结构合理、整体美观。

    6.素描写生：要求造型准确、线条力度强、色调丰富、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和空间感。

    7.色彩写生：要求造型准确、画面色彩和谐、丰富。

    8.儿童画创作：要求创意新、构图合理，色彩画要求色彩搭配富有美感，线描画要求线条丰富、排列节奏美感强，黑白画要求对比合理、节奏感强。

四、考评细则：

（一）上学期考评内容：2006下半年

    1.绘画创作：命题（180分钟），形式（中学教师：可自选国画、水彩水粉画、版画自选；小学：统一为国画）

    2.工艺设计：命题（180分钟），形式（立体纸工，包装、标志、书籍封面、奥运设计等）

    3.儿童画创作（小学）命题（120分钟）形式（色彩画、线描画、黑白画、装饰画自选）。

    4.美术字（小学）命题（90分钟）形式（黑体字、宋体字、变体字）

（二）下学期考评内容：2007上半年

    1.理论常识：笔答（120分钟）（课标、教材、理论基础知识及作品欣赏与评述）

    2.动漫设计：数码绘画（180分钟）电脑软件Flahmx    不少于30秒。

    3.素描写生：小学（180分钟）内容：几何形体或石膏头像。

 4.色彩写生：小学（180分钟）内容：静物。

（三）要求：全员参加，每项60分为及格、75分为良、85分以上为优秀，各项均及格发达标证（中学4项，小学8项）。中学累计320分以上、小学640分以上评出1、2、3等奖，进行表彰颁证。

 (四)考核时间另行通知。


